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雅竹

被　　　告　鄭竹嵐　

選任辯護人　苗繼業律師

            吳世敏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32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2348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

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

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竹嵐為栗昌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栗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鄭仙仁原擔任栗昌公

司之總經理。被告與告訴人因處理栗昌公司業務而生糾紛，

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6日11

時許，在栗昌公司1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會議（下稱本案

股東會）上，指稱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告訴

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嫌。經

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

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

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

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

據及理由（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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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被告雖有提供永豐餘公司員工林佳

靜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相關契約書等，然尚無得證明

告訴人確有收受回扣之直接證據，毋寧是被告依其主觀解

釋、解讀上開書面資料後，即逕行在栗昌公司112年第一次

臨時股東會上，指控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㈡告訴人主

張：被告未能具體說明告訴人以何種方式或管道收受廠商回

扣，證人即永豐餘公司採購主任彭文煌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

沒有說過告訴人或張昊會收回扣等語，足認被告之所以會在

栗昌公司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指稱告訴人收受回扣，全然係基

於其主觀認知，難認被告在事前確實已盡必要合理之查證，

是原審判決被告無罪，有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違誤，自難

認原判決妥適等旨，經核告訴人所述，尚非顯無理由，爰附

送刑事聲請上訴狀並援引其中理由，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

當之判決等語。

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一)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

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

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

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

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時，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

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

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

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

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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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

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現行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

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

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刑法第310條第3

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

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

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

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

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

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

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

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

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

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

論自由之旨，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

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

（明知或重大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司法院釋字

第50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

照）。

(三)被告於偵審中辯稱：我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獲

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當初為何永豐餘公

司沒有跟栗昌公司簽訂合約，那是因為栗昌公司是合法有SR

I證照，但是告訴人鄭仙仁跟張昊要求順晟公司跟栗昌公司

及永豐餘公司簽三方合約，而永豐餘公司認為栗昌公司跟永

豐餘公司簽約即可，因為這樣不符合交易程序，林佳靜告訴

我這是有問題的交易，我在股東會說鄭仙仁跟張昊收回扣是

有所本等語，並提出其與林佳靜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見易字卷第51至53頁）及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

生燃料供貨合約書2份為證（見審易字卷第75至86頁）。又

證人林佳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

司】合約雖從2011年開始，但是那個部分到2022年6月出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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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永豐餘以後再沒有出貨，這部分的理由，原因就是妳所說

品質有問題？）是，我有跟被告說過這件事情；（這是有兩

份合約，一份合約在2022年12月31日到期後，第二份合約開

始的時間是在2023年7月1日，中間有斷了一段時間，是否知

道原因為何？）就如同剛剛在上面講的，因為品質的問題，

我就沒有再繼續簽約......實際上永豐餘公司跟栗昌公司就

是直接業務的往來，當然從被告給我的資訊來講，她會去述

說原則上是什麼樣的情況，被告述說內容就是如同這邊的情

形的說明（指上開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被

告就是提到什麼第三方簽合同，就如同上面的說明，原則上

就是從這樣的情況之下去知曉被告有這樣的陳述等語（本院

卷第153至161頁）；且觀之上開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

錄所示：❶「被告傳送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相關合約，並

詢問：這沒有付嗎?（林佳靜撥打語音通話2：21）林佳靜：

合約雖自2022/1/1開始，但栗昌正式簽回的時間是今年的4

月份，然因產品品質問題，從7月開始即未再進料，栗昌202

2年6月份出貨給永豐餘後即未再出貨......」、「竹嵐學

姊，請問你們後來的進展?被告：等一下再聯絡（被告撥打

語音通話0：08）」（易字卷第51頁，下稱A則對話）、❷

「被告傳送相關傳票，並稱：鄭仙仁沒完沒了。林佳靜：學

姊是發生什麼事了?被告：你們彭採購（指彭文煌）當時來

找我就是告訴我鄭仙仁跟帳號的問題；我們在股東會時我有

提到永豐餘事件，也就是之前我們的房租有收佣金，所以我

就說永豐銀（應為「餘」之誤寫）也有類似這種情形，所以

他叫我說拿（應為「哪」之誤寫）兩位，我說是張昊跟鄭仙

仁；他現在用刑事跟民事起訴，我(應為「他」之誤寫)要我

賠100萬；只是我現在只好拿證明所有跟焚化爐都是簽三方

合同或四方合同，唯獨你們永豐餘是跟栗昌簽約；因為栗昌

才是真正拿SRF證照；至於清運公司順晟跟合作公司上鼎沒

有SRF證照；切（應為「且」之誤寫）永豐餘跟栗昌簽111/1

2結束，一直到112年7月才又簽，代表不想糾結三方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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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這兩家公司在栗昌公司從未位（應為「付」之誤寫）

房租，且合作SRF帳不清楚，佔公司十個月不付錢；其實謝

謝你們告知才能找到被掏空問題。林佳靜：我們只是把最實

際的狀況說明給接任者了解......」（易字卷第53頁，下稱

B則對話），可知被告於A則對話時，應有向林佳靜詢問栗昌

公司與永豐餘公司於111年簽訂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到期

後，雙方公司未繼續簽訂契約之原因；且被告於B則對話

時，向林佳靜述及：彭文煌曾向其告訴鄭仙仁跟帳號的問

題，其在股東會時提到永豐餘也有類似收佣金，其說收佣金

者是張昊跟鄭仙仁；栗昌公司才是真正拿SRF證照，而清運

之順晟公司跟合作公司上鼎公司沒有SRF證照，永豐餘公司

跟栗昌公司簽訂之契約於111年12月屆期後，一直到112年7

月才又簽訂契約，代表不想糾結三方合同，並質疑順晟公

司、上鼎公司在栗昌公司從未付租金、合作SRF帳目不清，

而認係林佳靜等人告知始發現栗昌公司遭掏空之問題；林佳

靜對於被告所述上情，未加以反駁或否認，回稱：我們只是

把最實際的狀況說明給接任者了解等語。是依林佳靜上開證

述、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內容及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

之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書等，可認被告辯稱：其經由永豐

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

過程有異乙節，應屬有據。　　

(四)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公司）於111年6月1

日與順晟公司、栗昌公司訂立「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

暨再利用契約書」，由順晟公司依約清除R-201廢塑膠，交

由栗昌公司處理或再利用，順晟公司可向大豐公司收取廢棄

物處理費用每公斤15元或20元，栗昌公司僅能向順晟公司收

取處理費每公斤4元；栗昌公司另於110年12月6日與上鼎公

司訂立契約，約定栗昌公司委託上鼎公司進行SRF之成型，

應支付每公斤3.2元；順晟公司於111年間登記之公司營運地

址：苗栗縣○○鎮○○路000號，僅是1處民宅等情，有前揭

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栗昌公司進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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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SRF、委託成型單、收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順晟公司

請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栗昌公司對帳單、栗昌公司與上

鼎公司之契約書、苗栗縣○○鎮○○路000號現況照片在卷

可佐（審易字卷第55至57頁、第59至65頁、第67至69頁）。

是被告因此主張於上開交易模式中，具有SRF資格之栗昌公

司提供生產場地及承擔生產費用，僅能取得每公斤0.8元之

利益；不具SRF資格，只是利用栗昌公司證照資格對外訂約

之順晟公司，卻能在此交易過程中取得最大利益等情，確有

所據。而被告擔任栗昌公司之董事長，自應以維護栗昌公司

及栗昌公司股東利益為責，其經上開查證後，認為於告訴人

擔任栗昌公司總經理時期，栗昌公司需經由順晟公司對外簽

立契約，使栗昌公司未能獲取最大之商業利益，而對告訴人

之經營、交易方式有所質疑，並非全然無據；況告訴人於11

1年10月17日經栗昌公司董監事會同意自動解職總經理一

職，栗昌公司並對告訴人任職期間應負之管理責任，保留追

訴之權，且要求告訴人應對該公司未收帳款新臺幣307萬6,4

92元負催討責任等情，有栗昌公司111年10月17日董監事臨

時會議紀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09頁），亦徵被告上開所

辯堪可採信。又被告既發現告訴人上開交易方式不符合正常

交易程序，進而聯想告訴人有收取回扣，並不違常。從而，

被告於本案股東會中指摘告訴人收受回扣乙事，事前已有合

理之查證程序，自有相當理由確信依憑上開資訊而陳述之內

容為真實。至證人彭文煌、林佳靜雖分別於偵查、本院審理

中證述：其等沒有說過告訴人或張昊會收回扣，栗昌公司並

沒有人從永豐餘公司獲得好處等情，且卷內現有事證，固無

法證明告訴人或張昊確有收受回扣之事實，但依上開說明，

被告就此部分，被告已有相關客觀事證為據，足認被告有相

當理由確信其所陳述為真實，自難認其具有明知不實而故意

指摘之惡意，無從遽令被告擔負加重誹謗之刑責。

(五)本案股東會之提案為：召開臨時股東會，解除黃慶增監察人

職務，嗣於臨時動議程序時，張昊提出關於栗昌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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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告訴人鄭仙仁前因涉及收受回扣，而遭解職應究責與否一

事進行討論，被告順應此討論稱：「...然後但是實際上永

豐餘他們願意來做證，這個公司裡面有2個人，我不方便講

這2個人，這2個人來收回扣，導致於栗昌變成黑名單」等

語，張昊進而要求被告說出是哪2個人，被告始稱：「一個

是鄭仙仁，一個是張昊」等語，有本案股東會會議錄音檔譯

文、檢察官勘驗筆錄可佐（他字卷第51至57頁，偵字卷第24

7至249頁），足認被告依臨時動議之內容進行討論，其本無

針對告訴人之意，係因張昊當場要求，才具體指摘告訴人、

張昊等人收取回扣，是被告係被動回應張昊之要求而陳述，

自難認被告有積極散布於眾之意圖及誹謗之故意。綜上，本

件關於前總經理是否涉及收取回扣乙事，對於栗昌公司股東

之利益影響甚大，被告經上開合理查證及所提證據資料，已

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該事非屬涉及私德而

與公共利益無關，自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檢察官上訴

意旨以被告依其主觀解釋、解讀所提書面資料，並未能具體

說明告訴人以何種方式或管道收受廠商回扣，被告於本案股

東會指稱告訴人收受回扣，全然係基於其主觀認知，難認被

告在事前確實已盡必要合理之查證，其所為已構成誹謗罪等

節，顯係就原判決已斟酌取捨之證據為相異評價，泛指原判

決有認定事實違背論理、證據法則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自難憑採。

(六)綜上所述，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

求，並於判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

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

為不同之評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

責任既仍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

從而，檢察官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違法或不當，自難認有

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退併辦部分：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422號移送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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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意旨書，就被告於112年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

上，指稱代表奧特曼投資有限公司出席該股東會之告訴人張

昊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張昊之名譽部分，認係犯刑

法第301條第1項誹謗犯行，且與本案係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

一罪關係，移送本院併案審理（本院卷第29至32頁）。惟本

案既經本院維持原審無罪判決，併案審理部分即無所謂起訴

效力所及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無從予以審理，應退回由

檢察官另行依法偵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王海青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27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竹嵐　

選任辯護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上列被告因誹謗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234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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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竹嵐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竹嵐為栗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栗昌

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鄭仙仁原擔任栗昌公司之總經理。

被告與告訴人因處理栗昌公司業務而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

眾，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年3月6日11時許，在栗昌

公司1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會議（下稱本案股東會）上，

指稱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

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檢察

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

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

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

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

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意

旨參照）。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

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

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

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

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鄭竹嵐於警詢

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鄭仙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本

案股東會會議錄音光碟及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為其主要論

據。

四、訊據被告鄭竹嵐堅決否認有何誹謗犯行，辯稱：我確實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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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鄭仙仁、張昊收

受廠商回扣，但這是因為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永豐餘公司）的採購人員林佳靜來栗昌公司，有談到過去

永豐餘公司曾與與栗昌公司有固體再生燃料（Solid Recove

red Fueal，簡稱SRF）交易，當時栗昌公司總經理鄭仙仁要

求必須要透過上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鼎公司）或是

順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晟公司）簽約，經永豐餘公

司堅持下才直接與栗昌公司簽約1年，合約到期後沒有續

約，我接任栗昌公司董事長後，發現SRF的進貨的費用高達

每公斤新臺幣（下同）15至22元，再經過SRF處理，需再付

給上鼎公司3元製造費，還有順晟公司的運費，每趟8,000元

至12,000元。張昊是栗昌公司SRF部門之經理，同時也是上

鼎公司跟順晟公司之總經理。張昊曾說鄭仙仁有收上鼎公司

跟順晟公司之顧問費，加上前述永豐餘公司事件，我認為鄭

仙仁及張昊透過上鼎公司及順晟公司簽約而使上鼎公司及順

晟公司獲利，鄭仙仁、張昊因此可以間接獲利，我認為這是

一種回扣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為栗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原擔任栗昌公司之總經

理，被告於112年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告

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等客觀事實，被告並不爭執，核與告訴

人於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栗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服務、本案股東會會議紀錄、本案股東會錄音光

碟及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稽，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被告行為是否應負誹謗罪刑責之審查標準：

　⒈按意圖散佈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

為誹謗罪，如其所誹謗之事，非僅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

關，且能證明其為真實者，則不罰，刑法第310條第1項、第

3項分別著有明文。而所謂「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係針對

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

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

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

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釋意旨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52號判決

並進而闡釋：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之基本權利衝突，

於刑法誹謗罪之成立，以「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及「合理

查證」，作為侵害名譽之阻卻違法事由。

　⒉憲法法庭就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是否合憲之釋憲案，業於

112年6月9日作成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其結論係該規定

合憲，基於對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之補充，其主文

載明：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

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

此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

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

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

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

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

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

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

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

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其理由第76段並載

明：「表意人就其誹謗言論之事前合理查證程序，即為調和

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二大基本權利之樞紐：表意人符合事前合

理查證程序之要求，於涉及引用不實證據資料時，亦未存有

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則即使屬誹謗言論，亦受到憲

法言論自由之保障，而被指述者之名譽權亦因表意人負有事

前合理查證義務，而受到一定程度之尊重與維護。反之，表

意人就其誹謗言論，不符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之要求，或於涉

及引用不實證據資料時，確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

此時並未受到最低限度尊重與維護之被指述者名譽權，自應

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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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從而，被告行為是否應負誹謗罪刑責之審查標準，應以其是

否已盡「合理查證程序」為斷。

　㈢被告提出以下證據，說明其業經合理查證程序：

　⒈關於被告前揭辯稱：其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

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等情，除有其與林

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外（見本院易字卷第51至53頁），並提

出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書2份、

林佳靜之名片照片為佐（見本院審易字卷第75至86頁）。

　⒉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公司）於111年6月1

日與順晟公司、栗昌公司訂立「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

暨再利用契約書」，由順晟公司依約清除R-201廢塑膠，交

由栗昌公司處理或再利用，順晟公司可向大豐公司收取廢棄

物處理費用每公斤15元或20元，栗昌公司僅能向順晟公司收

取處理費每公斤4元；栗昌公司另於110年12月6日與上鼎公

司訂立契約，約定栗昌公司委託上鼎公司進行SRF之成型，

應支付每公斤3.2元；順晟公司於111年間登記之公司營運地

址：苗栗縣○○鎮○○路000號，僅是1處民宅等情，有前揭

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栗昌公司進貨

單-SRF、委託成型單、收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順晟公司

請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栗昌公司對帳單、栗昌公司與上

鼎公司之契約書、苗栗縣○○鎮○○路000號現況照片在卷

可佐（見本院審易字卷第55至57頁、第59至65頁、第67至69

頁）。被告因此主張於上開交易模式中，具有SRF資格之栗

昌公司提供生產場地及承擔生產費用，僅能取得每公斤0.8

元之利益；不具SRF資格，只是利用栗昌公司證照資格對外

訂約之順晟公司，卻能在此交易過程中取得最大利益。

　⒊被告既擔任栗昌公司之董事長，自應以維護栗昌公司及栗昌

公司股東利益為責，其經上開查證後，認為於告訴人擔任栗

昌公司總經理時期，栗昌公司需經由順晟公司對外簽立契

約，使栗昌公司未能獲取最大之商業利益，而對告訴人之經

營方式有所質疑，橫情尚非無的放矢。從而，被告於本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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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中指摘告訴人收受回扣乙節，並非毫無根據，事前已有

合理之查證程序。依被告所查證之證據資料，被告因此主觀

上認定收受回扣之定義，雖非全無疑義，但不能認被告存有

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是依卷內現有事證，固不能認定告

訴人有收受回扣，但依上開說明，被告就此部分，具有阻卻

違法事由，自不能將被告繩以誹謗罪責，以符憲法對言論自

由之保障。

　㈣再者，本件股東會之提案為：召開臨時股東會，解除黃慶增

監察人職務，嗣於臨時動議程序時，張昊提出關於栗昌公司

總經理即告訴人鄭仙仁前因涉及收受回扣，而遭解職應究責

與否一事進行討論，被告順應此討論稱：「...然後但是實

際上永豐餘他們願意來做證，這個公司裡面有2個人，我不

方便講這2個人，這2個人來收回扣，導致於栗昌變成黑名

單」等語，張昊進而要求被告說出是那2個人，被告始稱：

「一個是鄭仙仁，一個是張昊」等語，有本案股東會會議錄

音檔譯文、檢察官勘驗筆錄可佐（見他字卷第51至57頁，偵

字卷第247至249頁），足認被告依臨時動議之內容進行討

論，其本無針對告訴人之意，係因張昊要求才具體指摘告訴

人收取回扣。本院斟酌以上事證，關於總經理是否涉及收取

回扣乙事，對於栗昌公司股東之利益影響甚大，並非僅涉於

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被告經上開合理查證後，已足認其

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且其本無對告訴人具體指摘

之意，益徵被告並無誹謗之真實惡意，自不能以誹謗罪之刑

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所提之證據尚難使本院形成被告有

罪之確切心證，此外，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有如

公訴意旨所指之誹謗犯行，揆諸首揭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

本件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本件提起公訴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則臺灣苗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191

號）自與本案部分不生事實上或實質上之一罪關係，是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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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頁



提起公訴之效力即不及於上開移送併辦部分，且該併辦部分

亦未據起訴，本院自不得併予審究，應予退回由臺灣苗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王海青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劉得為

（書記官記載部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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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雅竹
被　　　告　鄭竹嵐　




選任辯護人　苗繼業律師
            吳世敏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2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23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竹嵐為栗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栗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鄭仙仁原擔任栗昌公司之總經理。被告與告訴人因處理栗昌公司業務而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栗昌公司112年第一次臨時股東會會議（下稱本案股東會）上，指稱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嫌。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被告雖有提供永豐餘公司員工林佳靜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相關契約書等，然尚無得證明告訴人確有收受回扣之直接證據，毋寧是被告依其主觀解釋、解讀上開書面資料後，即逕行在栗昌公司1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上，指控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㈡告訴人主張：被告未能具體說明告訴人以何種方式或管道收受廠商回扣，證人即永豐餘公司採購主任彭文煌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沒有說過告訴人或張昊會收回扣等語，足認被告之所以會在栗昌公司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指稱告訴人收受回扣，全然係基於其主觀認知，難認被告在事前確實已盡必要合理之查證，是原審判決被告無罪，有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違誤，自難認原判決妥適等旨，經核告訴人所述，尚非顯無理由，爰附送刑事聲請上訴狀並援引其中理由，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當之判決等語。
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一)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現行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於偵審中辯稱：我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當初為何永豐餘公司沒有跟栗昌公司簽訂合約，那是因為栗昌公司是合法有SRI證照，但是告訴人鄭仙仁跟張昊要求順晟公司跟栗昌公司及永豐餘公司簽三方合約，而永豐餘公司認為栗昌公司跟永豐餘公司簽約即可，因為這樣不符合交易程序，林佳靜告訴我這是有問題的交易，我在股東會說鄭仙仁跟張昊收回扣是有所本等語，並提出其與林佳靜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易字卷第51至53頁）及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書2份為證（見審易字卷第75至86頁）。又證人林佳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合約雖從2011年開始，但是那個部分到2022年6月出貨給永豐餘以後再沒有出貨，這部分的理由，原因就是妳所說品質有問題？）是，我有跟被告說過這件事情；（這是有兩份合約，一份合約在2022年12月31日到期後，第二份合約開始的時間是在2023年7月1日，中間有斷了一段時間，是否知道原因為何？）就如同剛剛在上面講的，因為品質的問題，我就沒有再繼續簽約......實際上永豐餘公司跟栗昌公司就是直接業務的往來，當然從被告給我的資訊來講，她會去述說原則上是什麼樣的情況，被告述說內容就是如同這邊的情形的說明（指上開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被告就是提到什麼第三方簽合同，就如同上面的說明，原則上就是從這樣的情況之下去知曉被告有這樣的陳述等語（本院卷第153至161頁）；且觀之上開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❶「被告傳送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相關合約，並詢問：這沒有付嗎?（林佳靜撥打語音通話2：21）林佳靜：合約雖自2022/1/1開始，但栗昌正式簽回的時間是今年的4月份，然因產品品質問題，從7月開始即未再進料，栗昌2022年6月份出貨給永豐餘後即未再出貨......」、「竹嵐學姊，請問你們後來的進展?被告：等一下再聯絡（被告撥打語音通話0：08）」（易字卷第51頁，下稱A則對話）、❷「被告傳送相關傳票，並稱：鄭仙仁沒完沒了。林佳靜：學姊是發生什麼事了?被告：你們彭採購（指彭文煌）當時來找我就是告訴我鄭仙仁跟帳號的問題；我們在股東會時我有提到永豐餘事件，也就是之前我們的房租有收佣金，所以我就說永豐銀（應為「餘」之誤寫）也有類似這種情形，所以他叫我說拿（應為「哪」之誤寫）兩位，我說是張昊跟鄭仙仁；他現在用刑事跟民事起訴，我(應為「他」之誤寫)要我賠100萬；只是我現在只好拿證明所有跟焚化爐都是簽三方合同或四方合同，唯獨你們永豐餘是跟栗昌簽約；因為栗昌才是真正拿SRF證照；至於清運公司順晟跟合作公司上鼎沒有SRF證照；切（應為「且」之誤寫）永豐餘跟栗昌簽111/12結束，一直到112年7月才又簽，代表不想糾結三方合同；更何況這兩家公司在栗昌公司從未位（應為「付」之誤寫）房租，且合作SRF帳不清楚，佔公司十個月不付錢；其實謝謝你們告知才能找到被掏空問題。林佳靜：我們只是把最實際的狀況說明給接任者了解......」（易字卷第53頁，下稱B則對話），可知被告於A則對話時，應有向林佳靜詢問栗昌公司與永豐餘公司於111年簽訂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到期後，雙方公司未繼續簽訂契約之原因；且被告於B則對話時，向林佳靜述及：彭文煌曾向其告訴鄭仙仁跟帳號的問題，其在股東會時提到永豐餘也有類似收佣金，其說收佣金者是張昊跟鄭仙仁；栗昌公司才是真正拿SRF證照，而清運之順晟公司跟合作公司上鼎公司沒有SRF證照，永豐餘公司跟栗昌公司簽訂之契約於111年12月屆期後，一直到112年7月才又簽訂契約，代表不想糾結三方合同，並質疑順晟公司、上鼎公司在栗昌公司從未付租金、合作SRF帳目不清，而認係林佳靜等人告知始發現栗昌公司遭掏空之問題；林佳靜對於被告所述上情，未加以反駁或否認，回稱：我們只是把最實際的狀況說明給接任者了解等語。是依林佳靜上開證述、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內容及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書等，可認被告辯稱：其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乙節，應屬有據。　　
(四)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公司）於111年6月1日與順晟公司、栗昌公司訂立「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由順晟公司依約清除R-201廢塑膠，交由栗昌公司處理或再利用，順晟公司可向大豐公司收取廢棄物處理費用每公斤15元或20元，栗昌公司僅能向順晟公司收取處理費每公斤4元；栗昌公司另於110年12月6日與上鼎公司訂立契約，約定栗昌公司委託上鼎公司進行SRF之成型，應支付每公斤3.2元；順晟公司於111年間登記之公司營運地址：苗栗縣○○鎮○○路000號，僅是1處民宅等情，有前揭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栗昌公司進貨單-SRF、委託成型單、收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順晟公司請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栗昌公司對帳單、栗昌公司與上鼎公司之契約書、苗栗縣○○鎮○○路000號現況照片在卷可佐（審易字卷第55至57頁、第59至65頁、第67至69頁）。是被告因此主張於上開交易模式中，具有SRF資格之栗昌公司提供生產場地及承擔生產費用，僅能取得每公斤0.8元之利益；不具SRF資格，只是利用栗昌公司證照資格對外訂約之順晟公司，卻能在此交易過程中取得最大利益等情，確有所據。而被告擔任栗昌公司之董事長，自應以維護栗昌公司及栗昌公司股東利益為責，其經上開查證後，認為於告訴人擔任栗昌公司總經理時期，栗昌公司需經由順晟公司對外簽立契約，使栗昌公司未能獲取最大之商業利益，而對告訴人之經營、交易方式有所質疑，並非全然無據；況告訴人於111年10月17日經栗昌公司董監事會同意自動解職總經理一職，栗昌公司並對告訴人任職期間應負之管理責任，保留追訴之權，且要求告訴人應對該公司未收帳款新臺幣307萬6,492元負催討責任等情，有栗昌公司111年10月17日董監事臨時會議紀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09頁），亦徵被告上開所辯堪可採信。又被告既發現告訴人上開交易方式不符合正常交易程序，進而聯想告訴人有收取回扣，並不違常。從而，被告於本案股東會中指摘告訴人收受回扣乙事，事前已有合理之查證程序，自有相當理由確信依憑上開資訊而陳述之內容為真實。至證人彭文煌、林佳靜雖分別於偵查、本院審理中證述：其等沒有說過告訴人或張昊會收回扣，栗昌公司並沒有人從永豐餘公司獲得好處等情，且卷內現有事證，固無法證明告訴人或張昊確有收受回扣之事實，但依上開說明，被告就此部分，被告已有相關客觀事證為據，足認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陳述為真實，自難認其具有明知不實而故意指摘之惡意，無從遽令被告擔負加重誹謗之刑責。
(五)本案股東會之提案為：召開臨時股東會，解除黃慶增監察人職務，嗣於臨時動議程序時，張昊提出關於栗昌公司總經理即告訴人鄭仙仁前因涉及收受回扣，而遭解職應究責與否一事進行討論，被告順應此討論稱：「...然後但是實際上永豐餘他們願意來做證，這個公司裡面有2個人，我不方便講這2個人，這2個人來收回扣，導致於栗昌變成黑名單」等語，張昊進而要求被告說出是哪2個人，被告始稱：「一個是鄭仙仁，一個是張昊」等語，有本案股東會會議錄音檔譯文、檢察官勘驗筆錄可佐（他字卷第51至57頁，偵字卷第247至249頁），足認被告依臨時動議之內容進行討論，其本無針對告訴人之意，係因張昊當場要求，才具體指摘告訴人、張昊等人收取回扣，是被告係被動回應張昊之要求而陳述，自難認被告有積極散布於眾之意圖及誹謗之故意。綜上，本件關於前總經理是否涉及收取回扣乙事，對於栗昌公司股東之利益影響甚大，被告經上開合理查證及所提證據資料，已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該事非屬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自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依其主觀解釋、解讀所提書面資料，並未能具體說明告訴人以何種方式或管道收受廠商回扣，被告於本案股東會指稱告訴人收受回扣，全然係基於其主觀認知，難認被告在事前確實已盡必要合理之查證，其所為已構成誹謗罪等節，顯係就原判決已斟酌取捨之證據為相異評價，泛指原判決有認定事實違背論理、證據法則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自難憑採。
(六)綜上所述，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違法或不當，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退併辦部分：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422號移送併辦意旨書，就被告於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代表奧特曼投資有限公司出席該股東會之告訴人張昊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張昊之名譽部分，認係犯刑法第301條第1項誹謗犯行，且與本案係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移送本院併案審理（本院卷第29至32頁）。惟本案既經本院維持原審無罪判決，併案審理部分即無所謂起訴效力所及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無從予以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行依法偵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王海青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27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竹嵐　




選任辯護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上列被告因誹謗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23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竹嵐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竹嵐為栗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栗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鄭仙仁原擔任栗昌公司之總經理。被告與告訴人因處理栗昌公司業務而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栗昌公司112年第一次臨時股東會會議（下稱本案股東會）上，指稱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鄭竹嵐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鄭仙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本案股東會會議錄音光碟及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鄭竹嵐堅決否認有何誹謗犯行，辯稱：我確實於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鄭仙仁、張昊收受廠商回扣，但這是因為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餘公司）的採購人員林佳靜來栗昌公司，有談到過去永豐餘公司曾與與栗昌公司有固體再生燃料（Solid Recovered Fueal，簡稱SRF）交易，當時栗昌公司總經理鄭仙仁要求必須要透過上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鼎公司）或是順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晟公司）簽約，經永豐餘公司堅持下才直接與栗昌公司簽約1年，合約到期後沒有續約，我接任栗昌公司董事長後，發現SRF的進貨的費用高達每公斤新臺幣（下同）15至22元，再經過SRF處理，需再付給上鼎公司3元製造費，還有順晟公司的運費，每趟8,000元至12,000元。張昊是栗昌公司SRF部門之經理，同時也是上鼎公司跟順晟公司之總經理。張昊曾說鄭仙仁有收上鼎公司跟順晟公司之顧問費，加上前述永豐餘公司事件，我認為鄭仙仁及張昊透過上鼎公司及順晟公司簽約而使上鼎公司及順晟公司獲利，鄭仙仁、張昊因此可以間接獲利，我認為這是一種回扣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為栗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原擔任栗昌公司之總經理，被告於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等客觀事實，被告並不爭執，核與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栗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本案股東會會議紀錄、本案股東會錄音光碟及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稽，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被告行為是否應負誹謗罪刑責之審查標準：
　⒈按意圖散佈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如其所誹謗之事，非僅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且能證明其為真實者，則不罰，刑法第310條第1項、第3項分別著有明文。而所謂「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52號判決並進而闡釋：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之基本權利衝突，於刑法誹謗罪之成立，以「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及「合理查證」，作為侵害名譽之阻卻違法事由。
　⒉憲法法庭就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是否合憲之釋憲案，業於112年6月9日作成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其結論係該規定合憲，基於對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之補充，其主文載明：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其理由第76段並載明：「表意人就其誹謗言論之事前合理查證程序，即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二大基本權利之樞紐：表意人符合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之要求，於涉及引用不實證據資料時，亦未存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則即使屬誹謗言論，亦受到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而被指述者之名譽權亦因表意人負有事前合理查證義務，而受到一定程度之尊重與維護。反之，表意人就其誹謗言論，不符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之要求，或於涉及引用不實證據資料時，確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此時並未受到最低限度尊重與維護之被指述者名譽權，自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護。」
　⒊從而，被告行為是否應負誹謗罪刑責之審查標準，應以其是否已盡「合理查證程序」為斷。
　㈢被告提出以下證據，說明其業經合理查證程序：
　⒈關於被告前揭辯稱：其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等情，除有其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外（見本院易字卷第51至53頁），並提出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書2份、林佳靜之名片照片為佐（見本院審易字卷第75至86頁）。
　⒉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公司）於111年6月1日與順晟公司、栗昌公司訂立「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由順晟公司依約清除R-201廢塑膠，交由栗昌公司處理或再利用，順晟公司可向大豐公司收取廢棄物處理費用每公斤15元或20元，栗昌公司僅能向順晟公司收取處理費每公斤4元；栗昌公司另於110年12月6日與上鼎公司訂立契約，約定栗昌公司委託上鼎公司進行SRF之成型，應支付每公斤3.2元；順晟公司於111年間登記之公司營運地址：苗栗縣○○鎮○○路000號，僅是1處民宅等情，有前揭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栗昌公司進貨單-SRF、委託成型單、收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順晟公司請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栗昌公司對帳單、栗昌公司與上鼎公司之契約書、苗栗縣○○鎮○○路000號現況照片在卷可佐（見本院審易字卷第55至57頁、第59至65頁、第67至69頁）。被告因此主張於上開交易模式中，具有SRF資格之栗昌公司提供生產場地及承擔生產費用，僅能取得每公斤0.8元之利益；不具SRF資格，只是利用栗昌公司證照資格對外訂約之順晟公司，卻能在此交易過程中取得最大利益。
　⒊被告既擔任栗昌公司之董事長，自應以維護栗昌公司及栗昌公司股東利益為責，其經上開查證後，認為於告訴人擔任栗昌公司總經理時期，栗昌公司需經由順晟公司對外簽立契約，使栗昌公司未能獲取最大之商業利益，而對告訴人之經營方式有所質疑，橫情尚非無的放矢。從而，被告於本案股東會中指摘告訴人收受回扣乙節，並非毫無根據，事前已有合理之查證程序。依被告所查證之證據資料，被告因此主觀上認定收受回扣之定義，雖非全無疑義，但不能認被告存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是依卷內現有事證，固不能認定告訴人有收受回扣，但依上開說明，被告就此部分，具有阻卻違法事由，自不能將被告繩以誹謗罪責，以符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
　㈣再者，本件股東會之提案為：召開臨時股東會，解除黃慶增監察人職務，嗣於臨時動議程序時，張昊提出關於栗昌公司總經理即告訴人鄭仙仁前因涉及收受回扣，而遭解職應究責與否一事進行討論，被告順應此討論稱：「...然後但是實際上永豐餘他們願意來做證，這個公司裡面有2個人，我不方便講這2個人，這2個人來收回扣，導致於栗昌變成黑名單」等語，張昊進而要求被告說出是那2個人，被告始稱：「一個是鄭仙仁，一個是張昊」等語，有本案股東會會議錄音檔譯文、檢察官勘驗筆錄可佐（見他字卷第51至57頁，偵字卷第247至249頁），足認被告依臨時動議之內容進行討論，其本無針對告訴人之意，係因張昊要求才具體指摘告訴人收取回扣。本院斟酌以上事證，關於總經理是否涉及收取回扣乙事，對於栗昌公司股東之利益影響甚大，並非僅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被告經上開合理查證後，已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且其本無對告訴人具體指摘之意，益徵被告並無誹謗之真實惡意，自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所提之證據尚難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此外，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有如公訴意旨所指之誹謗犯行，揆諸首揭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本件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本件提起公訴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191號）自與本案部分不生事實上或實質上之一罪關係，是本案提起公訴之效力即不及於上開移送併辦部分，且該併辦部分亦未據起訴，本院自不得併予審究，應予退回由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王海青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劉得為
（書記官記載部分，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雅竹
被　　　告　鄭竹嵐　


選任辯護人　苗繼業律師
            吳世敏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
度易字第32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2348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
    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
    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
    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竹嵐為栗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栗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鄭仙仁原擔任栗昌公司之
    總經理。被告與告訴人因處理栗昌公司業務而生糾紛，竟意圖
    散布於眾，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
    栗昌公司112年第一次臨時股東會會議（下稱本案股東會）上，
    指稱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
    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嫌。經審理結果，認
    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
    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
    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
    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
    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被告雖有提供永豐餘公司員工林佳
    靜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相關契約書等，然尚無得證明
    告訴人確有收受回扣之直接證據，毋寧是被告依其主觀解釋
    、解讀上開書面資料後，即逕行在栗昌公司112年第一次臨時
    股東會上，指控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㈡告訴人主張：
    被告未能具體說明告訴人以何種方式或管道收受廠商回扣，
    證人即永豐餘公司採購主任彭文煌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沒有
    說過告訴人或張昊會收回扣等語，足認被告之所以會在栗昌
    公司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指稱告訴人收受回扣，全然係基於其
    主觀認知，難認被告在事前確實已盡必要合理之查證，是原
    審判決被告無罪，有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違誤，自難認原
    判決妥適等旨，經核告訴人所述，尚非顯無理由，爰附送刑
    事聲請上訴狀並援引其中理由，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當之
    判決等語。
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一)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
    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
    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
    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
    ，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法
    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
    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
    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
    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
    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
    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
    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
    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現行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
    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
    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刑法第310條第3
    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
    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
    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
    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
    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
    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
    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
    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
    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
    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
    論自由之旨，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
    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
    （明知或重大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司法院釋字
    第50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
(三)被告於偵審中辯稱：我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獲
    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當初為何永豐餘公
    司沒有跟栗昌公司簽訂合約，那是因為栗昌公司是合法有SR
    I證照，但是告訴人鄭仙仁跟張昊要求順晟公司跟栗昌公司
    及永豐餘公司簽三方合約，而永豐餘公司認為栗昌公司跟永
    豐餘公司簽約即可，因為這樣不符合交易程序，林佳靜告訴
    我這是有問題的交易，我在股東會說鄭仙仁跟張昊收回扣是
    有所本等語，並提出其與林佳靜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見易字卷第51至53頁）及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
    燃料供貨合約書2份為證（見審易字卷第75至86頁）。又證
    人林佳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
    合約雖從2011年開始，但是那個部分到2022年6月出貨給永
    豐餘以後再沒有出貨，這部分的理由，原因就是妳所說品質
    有問題？）是，我有跟被告說過這件事情；（這是有兩份合
    約，一份合約在2022年12月31日到期後，第二份合約開始的
    時間是在2023年7月1日，中間有斷了一段時間，是否知道原
    因為何？）就如同剛剛在上面講的，因為品質的問題，我就
    沒有再繼續簽約......實際上永豐餘公司跟栗昌公司就是直
    接業務的往來，當然從被告給我的資訊來講，她會去述說原
    則上是什麼樣的情況，被告述說內容就是如同這邊的情形的
    說明（指上開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被告就
    是提到什麼第三方簽合同，就如同上面的說明，原則上就是
    從這樣的情況之下去知曉被告有這樣的陳述等語（本院卷第
    153至161頁）；且觀之上開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所
    示：❶「被告傳送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相關合約，並詢問
    ：這沒有付嗎?（林佳靜撥打語音通話2：21）林佳靜：合約
    雖自2022/1/1開始，但栗昌正式簽回的時間是今年的4月份
    ，然因產品品質問題，從7月開始即未再進料，栗昌2022年6
    月份出貨給永豐餘後即未再出貨......」、「竹嵐學姊，請
    問你們後來的進展?被告：等一下再聯絡（被告撥打語音通
    話0：08）」（易字卷第51頁，下稱A則對話）、❷「被告傳
    送相關傳票，並稱：鄭仙仁沒完沒了。林佳靜：學姊是發生
    什麼事了?被告：你們彭採購（指彭文煌）當時來找我就是
    告訴我鄭仙仁跟帳號的問題；我們在股東會時我有提到永豐
    餘事件，也就是之前我們的房租有收佣金，所以我就說永豐
    銀（應為「餘」之誤寫）也有類似這種情形，所以他叫我說
    拿（應為「哪」之誤寫）兩位，我說是張昊跟鄭仙仁；他現
    在用刑事跟民事起訴，我(應為「他」之誤寫)要我賠100萬
    ；只是我現在只好拿證明所有跟焚化爐都是簽三方合同或四
    方合同，唯獨你們永豐餘是跟栗昌簽約；因為栗昌才是真正
    拿SRF證照；至於清運公司順晟跟合作公司上鼎沒有SRF證照
    ；切（應為「且」之誤寫）永豐餘跟栗昌簽111/12結束，一
    直到112年7月才又簽，代表不想糾結三方合同；更何況這兩
    家公司在栗昌公司從未位（應為「付」之誤寫）房租，且合
    作SRF帳不清楚，佔公司十個月不付錢；其實謝謝你們告知
    才能找到被掏空問題。林佳靜：我們只是把最實際的狀況說
    明給接任者了解......」（易字卷第53頁，下稱B則對話）
    ，可知被告於A則對話時，應有向林佳靜詢問栗昌公司與永
    豐餘公司於111年簽訂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到期後，雙方
    公司未繼續簽訂契約之原因；且被告於B則對話時，向林佳
    靜述及：彭文煌曾向其告訴鄭仙仁跟帳號的問題，其在股東
    會時提到永豐餘也有類似收佣金，其說收佣金者是張昊跟鄭
    仙仁；栗昌公司才是真正拿SRF證照，而清運之順晟公司跟
    合作公司上鼎公司沒有SRF證照，永豐餘公司跟栗昌公司簽
    訂之契約於111年12月屆期後，一直到112年7月才又簽訂契
    約，代表不想糾結三方合同，並質疑順晟公司、上鼎公司在
    栗昌公司從未付租金、合作SRF帳目不清，而認係林佳靜等
    人告知始發現栗昌公司遭掏空之問題；林佳靜對於被告所述
    上情，未加以反駁或否認，回稱：我們只是把最實際的狀況
    說明給接任者了解等語。是依林佳靜上開證述、被告與林佳
    靜之LINE對話內容及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燃料
    供貨合約書等，可認被告辯稱：其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
    理林佳靜，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乙節，
    應屬有據。　　
(四)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公司）於111年6月1
    日與順晟公司、栗昌公司訂立「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
    暨再利用契約書」，由順晟公司依約清除R-201廢塑膠，交
    由栗昌公司處理或再利用，順晟公司可向大豐公司收取廢棄
    物處理費用每公斤15元或20元，栗昌公司僅能向順晟公司收
    取處理費每公斤4元；栗昌公司另於110年12月6日與上鼎公
    司訂立契約，約定栗昌公司委託上鼎公司進行SRF之成型，
    應支付每公斤3.2元；順晟公司於111年間登記之公司營運地
    址：苗栗縣○○鎮○○路000號，僅是1處民宅等情，有前揭公告
    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栗昌公司進貨單-S
    RF、委託成型單、收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順晟公司請款
    單、三聯式統一發票、栗昌公司對帳單、栗昌公司與上鼎公
    司之契約書、苗栗縣○○鎮○○路000號現況照片在卷可佐（審
    易字卷第55至57頁、第59至65頁、第67至69頁）。是被告因
    此主張於上開交易模式中，具有SRF資格之栗昌公司提供生
    產場地及承擔生產費用，僅能取得每公斤0.8元之利益；不
    具SRF資格，只是利用栗昌公司證照資格對外訂約之順晟公
    司，卻能在此交易過程中取得最大利益等情，確有所據。而
    被告擔任栗昌公司之董事長，自應以維護栗昌公司及栗昌公
    司股東利益為責，其經上開查證後，認為於告訴人擔任栗昌
    公司總經理時期，栗昌公司需經由順晟公司對外簽立契約，
    使栗昌公司未能獲取最大之商業利益，而對告訴人之經營、
    交易方式有所質疑，並非全然無據；況告訴人於111年10月1
    7日經栗昌公司董監事會同意自動解職總經理一職，栗昌公
    司並對告訴人任職期間應負之管理責任，保留追訴之權，且
    要求告訴人應對該公司未收帳款新臺幣307萬6,492元負催討
    責任等情，有栗昌公司111年10月17日董監事臨時會議紀錄
    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09頁），亦徵被告上開所辯堪可採信
    。又被告既發現告訴人上開交易方式不符合正常交易程序，
    進而聯想告訴人有收取回扣，並不違常。從而，被告於本案
    股東會中指摘告訴人收受回扣乙事，事前已有合理之查證程
    序，自有相當理由確信依憑上開資訊而陳述之內容為真實。
    至證人彭文煌、林佳靜雖分別於偵查、本院審理中證述：其
    等沒有說過告訴人或張昊會收回扣，栗昌公司並沒有人從永
    豐餘公司獲得好處等情，且卷內現有事證，固無法證明告訴
    人或張昊確有收受回扣之事實，但依上開說明，被告就此部
    分，被告已有相關客觀事證為據，足認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
    其所陳述為真實，自難認其具有明知不實而故意指摘之惡意
    ，無從遽令被告擔負加重誹謗之刑責。
(五)本案股東會之提案為：召開臨時股東會，解除黃慶增監察人
    職務，嗣於臨時動議程序時，張昊提出關於栗昌公司總經理
    即告訴人鄭仙仁前因涉及收受回扣，而遭解職應究責與否一
    事進行討論，被告順應此討論稱：「...然後但是實際上永
    豐餘他們願意來做證，這個公司裡面有2個人，我不方便講
    這2個人，這2個人來收回扣，導致於栗昌變成黑名單」等語
    ，張昊進而要求被告說出是哪2個人，被告始稱：「一個是
    鄭仙仁，一個是張昊」等語，有本案股東會會議錄音檔譯文
    、檢察官勘驗筆錄可佐（他字卷第51至57頁，偵字卷第247
    至249頁），足認被告依臨時動議之內容進行討論，其本無
    針對告訴人之意，係因張昊當場要求，才具體指摘告訴人、
    張昊等人收取回扣，是被告係被動回應張昊之要求而陳述，
    自難認被告有積極散布於眾之意圖及誹謗之故意。綜上，本
    件關於前總經理是否涉及收取回扣乙事，對於栗昌公司股東
    之利益影響甚大，被告經上開合理查證及所提證據資料，已
    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該事非屬涉及私德而
    與公共利益無關，自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檢察官上訴
    意旨以被告依其主觀解釋、解讀所提書面資料，並未能具體
    說明告訴人以何種方式或管道收受廠商回扣，被告於本案股
    東會指稱告訴人收受回扣，全然係基於其主觀認知，難認被
    告在事前確實已盡必要合理之查證，其所為已構成誹謗罪等
    節，顯係就原判決已斟酌取捨之證據為相異評價，泛指原判
    決有認定事實違背論理、證據法則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自難憑採。
(六)綜上所述，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
    求，並於判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
    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
    為不同之評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
    責任既仍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
    從而，檢察官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違法或不當，自難認有
    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退併辦部分：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422號移送併
    辦意旨書，就被告於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
    指稱代表奧特曼投資有限公司出席該股東會之告訴人張昊收
    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張昊之名譽部分，認係犯刑法第
    301條第1項誹謗犯行，且與本案係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
    關係，移送本院併案審理（本院卷第29至32頁）。惟本案既
    經本院維持原審無罪判決，併案審理部分即無所謂起訴效力
    所及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無從予以審理，應退回由檢察
    官另行依法偵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王海青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27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竹嵐　


選任辯護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上列被告因誹謗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234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竹嵐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竹嵐為栗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栗昌公
    司）之負責人，告訴人鄭仙仁原擔任栗昌公司之總經理。被告
    與告訴人因處理栗昌公司業務而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眾，基
    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栗昌公司112年
    第一次臨時股東會會議（下稱本案股東會）上，指稱告訴人
    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
    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檢察
    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
    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
    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
    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
    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意
    旨參照）。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
    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
    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
    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
    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
    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
    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鄭竹嵐於警詢
    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鄭仙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本
    案股東會會議錄音光碟及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為其主要論據
    。
四、訊據被告鄭竹嵐堅決否認有何誹謗犯行，辯稱：我確實於11
    2年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鄭仙仁、張昊收受
    廠商回扣，但這是因為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永豐餘公司）的採購人員林佳靜來栗昌公司，有談到過去永
    豐餘公司曾與與栗昌公司有固體再生燃料（Solid Recovere
    d Fueal，簡稱SRF）交易，當時栗昌公司總經理鄭仙仁要求
    必須要透過上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鼎公司）或是順
    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晟公司）簽約，經永豐餘公司
    堅持下才直接與栗昌公司簽約1年，合約到期後沒有續約，
    我接任栗昌公司董事長後，發現SRF的進貨的費用高達每公
    斤新臺幣（下同）15至22元，再經過SRF處理，需再付給上
    鼎公司3元製造費，還有順晟公司的運費，每趟8,000元至12
    ,000元。張昊是栗昌公司SRF部門之經理，同時也是上鼎公
    司跟順晟公司之總經理。張昊曾說鄭仙仁有收上鼎公司跟順
    晟公司之顧問費，加上前述永豐餘公司事件，我認為鄭仙仁
    及張昊透過上鼎公司及順晟公司簽約而使上鼎公司及順晟公
    司獲利，鄭仙仁、張昊因此可以間接獲利，我認為這是一種
    回扣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為栗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原擔任栗昌公司之總經理，被
    告於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告訴人收受
    廠商回扣等等客觀事實，被告並不爭執，核與告訴人於偵查
    中之證述相符，並有栗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
    詢服務、本案股東會會議紀錄、本案股東會錄音光碟及檢察
    官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稽，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被告行為是否應負誹謗罪刑責之審查標準：
　⒈按意圖散佈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
    為誹謗罪，如其所誹謗之事，非僅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
    關，且能證明其為真實者，則不罰，刑法第310條第1項、第
    3項分別著有明文。而所謂「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係針對
    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
    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
    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
    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
    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釋意旨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52號判決
    並進而闡釋：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之基本權利衝突，
    於刑法誹謗罪之成立，以「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及「合理
    查證」，作為侵害名譽之阻卻違法事由。
　⒉憲法法庭就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是否合憲之釋憲案，業於1
    12年6月9日作成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其結論係該規定合
    憲，基於對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之補充，其主文載
    明：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
    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
    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
    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
    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
    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
    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
    ，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
    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
    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
    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其理由第76段並載明
    ：「表意人就其誹謗言論之事前合理查證程序，即為調和言
    論自由與名譽權二大基本權利之樞紐：表意人符合事前合理
    查證程序之要求，於涉及引用不實證據資料時，亦未存有明
    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則即使屬誹謗言論，亦受到憲法
    言論自由之保障，而被指述者之名譽權亦因表意人負有事前
    合理查證義務，而受到一定程度之尊重與維護。反之，表意
    人就其誹謗言論，不符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之要求，或於涉及
    引用不實證據資料時，確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此
    時並未受到最低限度尊重與維護之被指述者名譽權，自應優
    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護。」
　⒊從而，被告行為是否應負誹謗罪刑責之審查標準，應以其是
    否已盡「合理查證程序」為斷。
　㈢被告提出以下證據，說明其業經合理查證程序：
　⒈關於被告前揭辯稱：其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
    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等情，除有其與林
    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外（見本院易字卷第51至53頁），並提
    出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書2份、
    林佳靜之名片照片為佐（見本院審易字卷第75至86頁）。
　⒉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公司）於111年6月1日
    與順晟公司、栗昌公司訂立「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
    再利用契約書」，由順晟公司依約清除R-201廢塑膠，交由
    栗昌公司處理或再利用，順晟公司可向大豐公司收取廢棄物
    處理費用每公斤15元或20元，栗昌公司僅能向順晟公司收取
    處理費每公斤4元；栗昌公司另於110年12月6日與上鼎公司
    訂立契約，約定栗昌公司委託上鼎公司進行SRF之成型，應
    支付每公斤3.2元；順晟公司於111年間登記之公司營運地址
    ：苗栗縣○○鎮○○路000號，僅是1處民宅等情，有前揭公告再
    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栗昌公司進貨單-SRF
    、委託成型單、收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順晟公司請款單
    、三聯式統一發票、栗昌公司對帳單、栗昌公司與上鼎公司
    之契約書、苗栗縣○○鎮○○路000號現況照片在卷可佐（見本
    院審易字卷第55至57頁、第59至65頁、第67至69頁）。被告
    因此主張於上開交易模式中，具有SRF資格之栗昌公司提供
    生產場地及承擔生產費用，僅能取得每公斤0.8元之利益；
    不具SRF資格，只是利用栗昌公司證照資格對外訂約之順晟
    公司，卻能在此交易過程中取得最大利益。
　⒊被告既擔任栗昌公司之董事長，自應以維護栗昌公司及栗昌
    公司股東利益為責，其經上開查證後，認為於告訴人擔任栗
    昌公司總經理時期，栗昌公司需經由順晟公司對外簽立契約
    ，使栗昌公司未能獲取最大之商業利益，而對告訴人之經營
    方式有所質疑，橫情尚非無的放矢。從而，被告於本案股東
    會中指摘告訴人收受回扣乙節，並非毫無根據，事前已有合
    理之查證程序。依被告所查證之證據資料，被告因此主觀上
    認定收受回扣之定義，雖非全無疑義，但不能認被告存有明
    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是依卷內現有事證，固不能認定告訴
    人有收受回扣，但依上開說明，被告就此部分，具有阻卻違
    法事由，自不能將被告繩以誹謗罪責，以符憲法對言論自由
    之保障。
　㈣再者，本件股東會之提案為：召開臨時股東會，解除黃慶增
    監察人職務，嗣於臨時動議程序時，張昊提出關於栗昌公司
    總經理即告訴人鄭仙仁前因涉及收受回扣，而遭解職應究責
    與否一事進行討論，被告順應此討論稱：「...然後但是實
    際上永豐餘他們願意來做證，這個公司裡面有2個人，我不
    方便講這2個人，這2個人來收回扣，導致於栗昌變成黑名單
    」等語，張昊進而要求被告說出是那2個人，被告始稱：「
    一個是鄭仙仁，一個是張昊」等語，有本案股東會會議錄音
    檔譯文、檢察官勘驗筆錄可佐（見他字卷第51至57頁，偵字
    卷第247至249頁），足認被告依臨時動議之內容進行討論，
    其本無針對告訴人之意，係因張昊要求才具體指摘告訴人收
    取回扣。本院斟酌以上事證，關於總經理是否涉及收取回扣
    乙事，對於栗昌公司股東之利益影響甚大，並非僅涉於私德
    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被告經上開合理查證後，已足認其有相
    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且其本無對告訴人具體指摘之意
    ，益徵被告並無誹謗之真實惡意，自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
    繩。
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所提之證據尚難使本院形成被告有
    罪之確切心證，此外，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有如
    公訴意旨所指之誹謗犯行，揆諸首揭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
    本件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本件提起公訴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則臺灣苗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191號
    ）自與本案部分不生事實上或實質上之一罪關係，是本案提
    起公訴之效力即不及於上開移送併辦部分，且該併辦部分亦
    未據起訴，本院自不得併予審究，應予退回由臺灣苗栗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王海青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劉得為
（書記官記載部分，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85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雅竹
被　　　告　鄭竹嵐　


選任辯護人　苗繼業律師
            吳世敏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2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23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
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竹嵐為栗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栗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鄭仙仁原擔任栗昌公司之總經理。被告與告訴人因處理栗昌公司業務而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栗昌公司112年第一次臨時股東會會議（下稱本案股東會）上，指稱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嫌。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被告雖有提供永豐餘公司員工林佳靜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相關契約書等，然尚無得證明告訴人確有收受回扣之直接證據，毋寧是被告依其主觀解釋、解讀上開書面資料後，即逕行在栗昌公司1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上，指控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㈡告訴人主張：被告未能具體說明告訴人以何種方式或管道收受廠商回扣，證人即永豐餘公司採購主任彭文煌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沒有說過告訴人或張昊會收回扣等語，足認被告之所以會在栗昌公司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指稱告訴人收受回扣，全然係基於其主觀認知，難認被告在事前確實已盡必要合理之查證，是原審判決被告無罪，有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違誤，自難認原判決妥適等旨，經核告訴人所述，尚非顯無理由，爰附送刑事聲請上訴狀並援引其中理由，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當之判決等語。
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一)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現行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於偵審中辯稱：我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當初為何永豐餘公司沒有跟栗昌公司簽訂合約，那是因為栗昌公司是合法有SRI證照，但是告訴人鄭仙仁跟張昊要求順晟公司跟栗昌公司及永豐餘公司簽三方合約，而永豐餘公司認為栗昌公司跟永豐餘公司簽約即可，因為這樣不符合交易程序，林佳靜告訴我這是有問題的交易，我在股東會說鄭仙仁跟張昊收回扣是有所本等語，並提出其與林佳靜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易字卷第51至53頁）及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書2份為證（見審易字卷第75至86頁）。又證人林佳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合約雖從2011年開始，但是那個部分到2022年6月出貨給永豐餘以後再沒有出貨，這部分的理由，原因就是妳所說品質有問題？）是，我有跟被告說過這件事情；（這是有兩份合約，一份合約在2022年12月31日到期後，第二份合約開始的時間是在2023年7月1日，中間有斷了一段時間，是否知道原因為何？）就如同剛剛在上面講的，因為品質的問題，我就沒有再繼續簽約......實際上永豐餘公司跟栗昌公司就是直接業務的往來，當然從被告給我的資訊來講，她會去述說原則上是什麼樣的情況，被告述說內容就是如同這邊的情形的說明（指上開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被告就是提到什麼第三方簽合同，就如同上面的說明，原則上就是從這樣的情況之下去知曉被告有這樣的陳述等語（本院卷第153至161頁）；且觀之上開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❶「被告傳送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相關合約，並詢問：這沒有付嗎?（林佳靜撥打語音通話2：21）林佳靜：合約雖自2022/1/1開始，但栗昌正式簽回的時間是今年的4月份，然因產品品質問題，從7月開始即未再進料，栗昌2022年6月份出貨給永豐餘後即未再出貨......」、「竹嵐學姊，請問你們後來的進展?被告：等一下再聯絡（被告撥打語音通話0：08）」（易字卷第51頁，下稱A則對話）、❷「被告傳送相關傳票，並稱：鄭仙仁沒完沒了。林佳靜：學姊是發生什麼事了?被告：你們彭採購（指彭文煌）當時來找我就是告訴我鄭仙仁跟帳號的問題；我們在股東會時我有提到永豐餘事件，也就是之前我們的房租有收佣金，所以我就說永豐銀（應為「餘」之誤寫）也有類似這種情形，所以他叫我說拿（應為「哪」之誤寫）兩位，我說是張昊跟鄭仙仁；他現在用刑事跟民事起訴，我(應為「他」之誤寫)要我賠100萬；只是我現在只好拿證明所有跟焚化爐都是簽三方合同或四方合同，唯獨你們永豐餘是跟栗昌簽約；因為栗昌才是真正拿SRF證照；至於清運公司順晟跟合作公司上鼎沒有SRF證照；切（應為「且」之誤寫）永豐餘跟栗昌簽111/12結束，一直到112年7月才又簽，代表不想糾結三方合同；更何況這兩家公司在栗昌公司從未位（應為「付」之誤寫）房租，且合作SRF帳不清楚，佔公司十個月不付錢；其實謝謝你們告知才能找到被掏空問題。林佳靜：我們只是把最實際的狀況說明給接任者了解......」（易字卷第53頁，下稱B則對話），可知被告於A則對話時，應有向林佳靜詢問栗昌公司與永豐餘公司於111年簽訂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到期後，雙方公司未繼續簽訂契約之原因；且被告於B則對話時，向林佳靜述及：彭文煌曾向其告訴鄭仙仁跟帳號的問題，其在股東會時提到永豐餘也有類似收佣金，其說收佣金者是張昊跟鄭仙仁；栗昌公司才是真正拿SRF證照，而清運之順晟公司跟合作公司上鼎公司沒有SRF證照，永豐餘公司跟栗昌公司簽訂之契約於111年12月屆期後，一直到112年7月才又簽訂契約，代表不想糾結三方合同，並質疑順晟公司、上鼎公司在栗昌公司從未付租金、合作SRF帳目不清，而認係林佳靜等人告知始發現栗昌公司遭掏空之問題；林佳靜對於被告所述上情，未加以反駁或否認，回稱：我們只是把最實際的狀況說明給接任者了解等語。是依林佳靜上開證述、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內容及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書等，可認被告辯稱：其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乙節，應屬有據。　　
(四)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公司）於111年6月1日與順晟公司、栗昌公司訂立「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由順晟公司依約清除R-201廢塑膠，交由栗昌公司處理或再利用，順晟公司可向大豐公司收取廢棄物處理費用每公斤15元或20元，栗昌公司僅能向順晟公司收取處理費每公斤4元；栗昌公司另於110年12月6日與上鼎公司訂立契約，約定栗昌公司委託上鼎公司進行SRF之成型，應支付每公斤3.2元；順晟公司於111年間登記之公司營運地址：苗栗縣○○鎮○○路000號，僅是1處民宅等情，有前揭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栗昌公司進貨單-SRF、委託成型單、收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順晟公司請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栗昌公司對帳單、栗昌公司與上鼎公司之契約書、苗栗縣○○鎮○○路000號現況照片在卷可佐（審易字卷第55至57頁、第59至65頁、第67至69頁）。是被告因此主張於上開交易模式中，具有SRF資格之栗昌公司提供生產場地及承擔生產費用，僅能取得每公斤0.8元之利益；不具SRF資格，只是利用栗昌公司證照資格對外訂約之順晟公司，卻能在此交易過程中取得最大利益等情，確有所據。而被告擔任栗昌公司之董事長，自應以維護栗昌公司及栗昌公司股東利益為責，其經上開查證後，認為於告訴人擔任栗昌公司總經理時期，栗昌公司需經由順晟公司對外簽立契約，使栗昌公司未能獲取最大之商業利益，而對告訴人之經營、交易方式有所質疑，並非全然無據；況告訴人於111年10月17日經栗昌公司董監事會同意自動解職總經理一職，栗昌公司並對告訴人任職期間應負之管理責任，保留追訴之權，且要求告訴人應對該公司未收帳款新臺幣307萬6,492元負催討責任等情，有栗昌公司111年10月17日董監事臨時會議紀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09頁），亦徵被告上開所辯堪可採信。又被告既發現告訴人上開交易方式不符合正常交易程序，進而聯想告訴人有收取回扣，並不違常。從而，被告於本案股東會中指摘告訴人收受回扣乙事，事前已有合理之查證程序，自有相當理由確信依憑上開資訊而陳述之內容為真實。至證人彭文煌、林佳靜雖分別於偵查、本院審理中證述：其等沒有說過告訴人或張昊會收回扣，栗昌公司並沒有人從永豐餘公司獲得好處等情，且卷內現有事證，固無法證明告訴人或張昊確有收受回扣之事實，但依上開說明，被告就此部分，被告已有相關客觀事證為據，足認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陳述為真實，自難認其具有明知不實而故意指摘之惡意，無從遽令被告擔負加重誹謗之刑責。
(五)本案股東會之提案為：召開臨時股東會，解除黃慶增監察人職務，嗣於臨時動議程序時，張昊提出關於栗昌公司總經理即告訴人鄭仙仁前因涉及收受回扣，而遭解職應究責與否一事進行討論，被告順應此討論稱：「...然後但是實際上永豐餘他們願意來做證，這個公司裡面有2個人，我不方便講這2個人，這2個人來收回扣，導致於栗昌變成黑名單」等語，張昊進而要求被告說出是哪2個人，被告始稱：「一個是鄭仙仁，一個是張昊」等語，有本案股東會會議錄音檔譯文、檢察官勘驗筆錄可佐（他字卷第51至57頁，偵字卷第247至249頁），足認被告依臨時動議之內容進行討論，其本無針對告訴人之意，係因張昊當場要求，才具體指摘告訴人、張昊等人收取回扣，是被告係被動回應張昊之要求而陳述，自難認被告有積極散布於眾之意圖及誹謗之故意。綜上，本件關於前總經理是否涉及收取回扣乙事，對於栗昌公司股東之利益影響甚大，被告經上開合理查證及所提證據資料，已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該事非屬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自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依其主觀解釋、解讀所提書面資料，並未能具體說明告訴人以何種方式或管道收受廠商回扣，被告於本案股東會指稱告訴人收受回扣，全然係基於其主觀認知，難認被告在事前確實已盡必要合理之查證，其所為已構成誹謗罪等節，顯係就原判決已斟酌取捨之證據為相異評價，泛指原判決有認定事實違背論理、證據法則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自難憑採。
(六)綜上所述，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違法或不當，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
五、退併辦部分：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422號移送併辦意旨書，就被告於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代表奧特曼投資有限公司出席該股東會之告訴人張昊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張昊之名譽部分，認係犯刑法第301條第1項誹謗犯行，且與本案係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移送本院併案審理（本院卷第29至32頁）。惟本案既經本院維持原審無罪判決，併案審理部分即無所謂起訴效力所及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無從予以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行依法偵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王海青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昱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27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鄭竹嵐　


選任辯護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
上列被告因誹謗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23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鄭竹嵐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竹嵐為栗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栗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鄭仙仁原擔任栗昌公司之總經理。被告與告訴人因處理栗昌公司業務而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栗昌公司112年第一次臨時股東會會議（下稱本案股東會）上，指稱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鄭竹嵐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鄭仙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本案股東會會議錄音光碟及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鄭竹嵐堅決否認有何誹謗犯行，辯稱：我確實於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鄭仙仁、張昊收受廠商回扣，但這是因為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餘公司）的採購人員林佳靜來栗昌公司，有談到過去永豐餘公司曾與與栗昌公司有固體再生燃料（Solid Recovered Fueal，簡稱SRF）交易，當時栗昌公司總經理鄭仙仁要求必須要透過上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鼎公司）或是順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晟公司）簽約，經永豐餘公司堅持下才直接與栗昌公司簽約1年，合約到期後沒有續約，我接任栗昌公司董事長後，發現SRF的進貨的費用高達每公斤新臺幣（下同）15至22元，再經過SRF處理，需再付給上鼎公司3元製造費，還有順晟公司的運費，每趟8,000元至12,000元。張昊是栗昌公司SRF部門之經理，同時也是上鼎公司跟順晟公司之總經理。張昊曾說鄭仙仁有收上鼎公司跟順晟公司之顧問費，加上前述永豐餘公司事件，我認為鄭仙仁及張昊透過上鼎公司及順晟公司簽約而使上鼎公司及順晟公司獲利，鄭仙仁、張昊因此可以間接獲利，我認為這是一種回扣等語。
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為栗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原擔任栗昌公司之總經理，被告於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等客觀事實，被告並不爭執，核與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栗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本案股東會會議紀錄、本案股東會錄音光碟及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稽，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被告行為是否應負誹謗罪刑責之審查標準：
　⒈按意圖散佈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如其所誹謗之事，非僅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且能證明其為真實者，則不罰，刑法第310條第1項、第3項分別著有明文。而所謂「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52號判決並進而闡釋：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之基本權利衝突，於刑法誹謗罪之成立，以「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及「合理查證」，作為侵害名譽之阻卻違法事由。
　⒉憲法法庭就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是否合憲之釋憲案，業於112年6月9日作成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其結論係該規定合憲，基於對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之補充，其主文載明：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其理由第76段並載明：「表意人就其誹謗言論之事前合理查證程序，即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二大基本權利之樞紐：表意人符合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之要求，於涉及引用不實證據資料時，亦未存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則即使屬誹謗言論，亦受到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而被指述者之名譽權亦因表意人負有事前合理查證義務，而受到一定程度之尊重與維護。反之，表意人就其誹謗言論，不符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之要求，或於涉及引用不實證據資料時，確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此時並未受到最低限度尊重與維護之被指述者名譽權，自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護。」
　⒊從而，被告行為是否應負誹謗罪刑責之審查標準，應以其是否已盡「合理查證程序」為斷。
　㈢被告提出以下證據，說明其業經合理查證程序：
　⒈關於被告前揭辯稱：其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等情，除有其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外（見本院易字卷第51至53頁），並提出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書2份、林佳靜之名片照片為佐（見本院審易字卷第75至86頁）。
　⒉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公司）於111年6月1日與順晟公司、栗昌公司訂立「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由順晟公司依約清除R-201廢塑膠，交由栗昌公司處理或再利用，順晟公司可向大豐公司收取廢棄物處理費用每公斤15元或20元，栗昌公司僅能向順晟公司收取處理費每公斤4元；栗昌公司另於110年12月6日與上鼎公司訂立契約，約定栗昌公司委託上鼎公司進行SRF之成型，應支付每公斤3.2元；順晟公司於111年間登記之公司營運地址：苗栗縣○○鎮○○路000號，僅是1處民宅等情，有前揭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栗昌公司進貨單-SRF、委託成型單、收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順晟公司請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栗昌公司對帳單、栗昌公司與上鼎公司之契約書、苗栗縣○○鎮○○路000號現況照片在卷可佐（見本院審易字卷第55至57頁、第59至65頁、第67至69頁）。被告因此主張於上開交易模式中，具有SRF資格之栗昌公司提供生產場地及承擔生產費用，僅能取得每公斤0.8元之利益；不具SRF資格，只是利用栗昌公司證照資格對外訂約之順晟公司，卻能在此交易過程中取得最大利益。
　⒊被告既擔任栗昌公司之董事長，自應以維護栗昌公司及栗昌公司股東利益為責，其經上開查證後，認為於告訴人擔任栗昌公司總經理時期，栗昌公司需經由順晟公司對外簽立契約，使栗昌公司未能獲取最大之商業利益，而對告訴人之經營方式有所質疑，橫情尚非無的放矢。從而，被告於本案股東會中指摘告訴人收受回扣乙節，並非毫無根據，事前已有合理之查證程序。依被告所查證之證據資料，被告因此主觀上認定收受回扣之定義，雖非全無疑義，但不能認被告存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是依卷內現有事證，固不能認定告訴人有收受回扣，但依上開說明，被告就此部分，具有阻卻違法事由，自不能將被告繩以誹謗罪責，以符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
　㈣再者，本件股東會之提案為：召開臨時股東會，解除黃慶增監察人職務，嗣於臨時動議程序時，張昊提出關於栗昌公司總經理即告訴人鄭仙仁前因涉及收受回扣，而遭解職應究責與否一事進行討論，被告順應此討論稱：「...然後但是實際上永豐餘他們願意來做證，這個公司裡面有2個人，我不方便講這2個人，這2個人來收回扣，導致於栗昌變成黑名單」等語，張昊進而要求被告說出是那2個人，被告始稱：「一個是鄭仙仁，一個是張昊」等語，有本案股東會會議錄音檔譯文、檢察官勘驗筆錄可佐（見他字卷第51至57頁，偵字卷第247至249頁），足認被告依臨時動議之內容進行討論，其本無針對告訴人之意，係因張昊要求才具體指摘告訴人收取回扣。本院斟酌以上事證，關於總經理是否涉及收取回扣乙事，對於栗昌公司股東之利益影響甚大，並非僅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被告經上開合理查證後，已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且其本無對告訴人具體指摘之意，益徵被告並無誹謗之真實惡意，自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
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所提之證據尚難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此外，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有如公訴意旨所指之誹謗犯行，揆諸首揭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本件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七、本件提起公訴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191號）自與本案部分不生事實上或實質上之一罪關係，是本案提起公訴之效力即不及於上開移送併辦部分，且該併辦部分亦未據起訴，本院自不得併予審究，應予退回由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王海青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　劉得為
（書記官記載部分，略）　　　　　　　　　


